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健康檢查申請表
                                                     申請日期：115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生；已滿　 　 足歲

	健

檢

資

料
	前一年度

健檢情形
	前一年度是否曾以公假參加健檢或申請健檢補助

　□是    □否

	
	本年度健檢

申請方式
	健檢方式
	預定健檢日期
	實施醫療院所

	
	
	  □ 公費補助及公假

  □ 自費參加及公假
	年    月    日 
	

	申請補助金額
	新台幣     仟     佰     元整

	經費來源
(預算科目)
	

	單位主管
	教務處(教學組)
	人事室
	校  長

	
	
	
	

	注

意

事

項
	一、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處理原則、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5年1月29日中市教人字第1150009762號辦理。

二、適用對象、補助金額
(一)前一年度12月31日止滿四十歲以上且於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一年之教職員及代理教師，每二年補助一次健康檢查費新臺幣4,500元或3,500元。 
(二)補助當年度前往受檢，各機關得依其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健康檢查實施流程之必要性，覈實給予公假，最高給予二日；其於非補助年度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亦同。
(三)未滿四十歲之教職員，得自費參加健康檢查，每二年一次給予公假一日前往受檢。
三、經費來源：由相關業務費項下支應。並請於會計年度關帳(12月10日)前完成補助費申請。
四、實施方法：

(一)受檢人員須事先填妥申請表，並辦妥請假手續方得前往檢查，以不影響公務及課務為原則，且課務應自理。

(二)實施健康檢查之項目，由補助對象依補助額度及個人健康狀況，自行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為合格之醫療機構（限於醫院及教學醫院）、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之。
(四)健康檢查費用由受檢人員先行負擔，應於完成健康檢查後1個月內，填寫補助費申請表並檢附醫療院所或機構之健康檢查繳費收據正本，向人事室申請補助，逾期視同放棄。

(五)實施對象於年度內已申請他項健康檢查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本項補助。


